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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应急函〔2022〕373 号

2023 年危险化学品企业工伤预防能力

提升培训工程项目立项建议书

市人社局：

根据伊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伊春市应急管理局《伊

春市危险化学品企业工伤预防能力提升培训工程实施方案》，现

将 2023 年伊春市危险化学品企业工伤预防能力提升培训工程项

目立项建议书提交给贵局。

伊春市应急管理局

2022 年 11 月 21 日

伊 春 市 应 急 管 理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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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危险化学品企业工伤预防能力

提升培训工程项目立项建议书

一、项目实施必要性

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，紧紧

围绕从源头上消除事故隐患，按照危化品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

要求，根据我市化工（危险化学品）领域企业实际情况，将工伤

预防作为工伤保险优先事项，对全市危险化学品企业重点人员开

展全覆盖高质量培训，以推动落实企业工伤预防主体责任，保障

劳动者生命安全与健康，促进劳动者稳定就业，促进企业安全发

展。切实提升危险化学品企业及其从业人员工伤预防意识和能力，

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工伤事故发生。

二、项目实施依据

根据黑龙江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应急管理厅《关于印发

黑龙江省危险化学品企业工伤预防能力提升培训工程的通知》

（黑人社部函〔2022〕75 号）、《伊春市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

（2021－2025 年）实施方案》、《伊春市危险化学品企业工伤预

防能力提升培训工程实施方案》等文件要求制定实施。

三、培训对象、总体进度和费用预算

（一）培训对象。本地区危化品生产企业， 储存设施构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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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危险源的经营企业，使用危化品从事生产的化工企业，涉及

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、构成重大危险源的精细化工企业和化学

合成类药品生产企业及其分管负责人、专职安全管理人员、班组

长（含车间主任，以下统称三类重点人员）。我市共 5 家企业，

三类人员 37 人。可根据实际情况扩大危险化学品企业重点人员

培训范围。安全生产分管负责人、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培训时长不

少于 24—48 学时，班组长培训时长不少于 24—72 学时。三类人

员线下培训时长原则上不得低于总培训时长的 60%，班组长实训

类课程不少于总培训时长的 25%，优先设置线下培训课程。

（二）实施进度。2023 年对危险化学品重点企业安全生产

分管负责人、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和班组长等重点对象开展全面培

训。

（三）费用预算。参照有关培训费管理办法及工伤预防项目

经费测算标准，由人社部门，估算项目经费需求，纳入年度工伤

预防费预算。

四、培训组织实施

（一）培训内容。项目申报单位依据《通用培训大纲》结合

我市和企业实际，研究提出具体培训课程设置方案。

（二）施教单位。由行业协会和大中型企业等社会组织负责

组织实施。基本条件：应当从事工伤预防或安全培训 5 年以上；

有健全的培训管理组织、2 名以上专职培训管理人员和 3 名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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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职培训老师；培训需求调研、培训策划、培训管理、档案管理、

过程控制、考核评价、后勤保障等制度健全、执行严格；有 2 名

以上化工安全相关专业或 5 年以上相关实践经验、具有高级以上

技术职称（技能等级）的师资力量；有符合大纲要求的数字培训

课程和满足实际需要的网络培训平台；达到《工伤预防费使用管

理暂行办法》规定的其他条件。施教单位要提出具体培训实施方

案，实施方案应包括培训班次设置计划、根据培训大纲和培训要

点制定的不同班次培训课程安排、培训时间和地点、授课专家及

其专业能力等内容。

（三）培训方式。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，线上培训提

供参训人员自主选学的课程菜单，允许必修基础上的自主选学；

线下培训严格控制人数，分类组织培训；鼓励在对企业工艺装置

和风险充分调研基础上，开展针对性培训。

（四）培训组织。线上培训由受训对象自主学习，明确时限

要求；线下培训鼓励送教进园区，缓解企业工学矛盾。在项目实

施过程中，要严格培训监督管理，督促落实实名登记、培训考勤

等制度，严防冒名顶替、弄虚作假。

（五）考试方式。按照培考分离原则，考试工作由市级应急

管理部门或其委托的机构实施，按班次单独出卷，严格闭卷考试

制度，鼓励通过国家推荐的工伤预防云平台和地方安全生产考试

点实行统一考试，监考可委托县级或化工园区应急部门负责，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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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委托施教单位出卷和监考；考试不合格可允许补考一次，参加

培训并考试合格的，按规定支付工伤预防费，并可将培训学时计

入相应的安全生产再培训学时。

五、项目评估验收

市人社局和市应急局共同明确项目绩效指标和验收材料要

求，对每个项目的参训率、考试通过率、受益企业或职工满意率、

受益企业工伤隐患整改率等进行考核评价，实事求是地出具验收

意见，对验收通过的项目依法及时拨付经费，同时对每个培训项

目、授课专家、施教单位进行测评，及时淘汰测评结果偏差的施

教机构和授课专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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